
濉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濉溪

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方案的通知
濉政办秘﹝2020﹞9号

各镇人民政府，县政府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

经县政府同意，现将调整后的《濉溪县畜禽养殖禁养区

划分方案》印发给你们，请严格遵照执行。

2020 年 2 月 26

日



濉溪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方案

为贯彻落实《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规范畜禽养殖业禁养区划定和管理促进生猪发展的通知》

（环办土壤〔2019〕55 号）文件精神，合理优化畜禽养殖场规

划布局，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促进我县畜禽养殖业持续健

康发展，根据国家及地方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县实际，制定

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为依据，按照“控制总量，

合理布局、防治结合、减少污染”的总体要求，以畜禽养殖业

可持续发展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质量为目标，结合我县生态保

护与建设要求，调整优化我县畜禽养殖业布局，开展畜禽养殖

污染综合防治，建立与生态环境相和谐的生态畜禽养殖格局，

实现畜禽养殖废弃物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和生态化，促进

畜牧业生产与生态环境全面协调发展。

二、划分原则

（一）生态环境保护与畜禽养殖业持续健康协调发展原则；



（二）依法保护生态环境原则；

（三）生态环境保护与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相一致原则；

（四）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原则；

（五）符合动物防疫条件原则；

（六）突出重点和可持续性原则。

三、划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

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

术指南》《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畜禽养殖业污染物

排放标准》《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关于设施农业用地管

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濉溪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濉溪县城

市总体规划（2013-2030 年）》《濉溪县旅游发展规划（2014-

2030 年）》等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技术规范。

四、规模化养殖场规模标准

规模畜禽养殖场（小区）以下简称畜禽养殖场，指年出栏猪

500 头以上；存栏蛋鸡 2000 羽以上；年出栏肉鸡 1 万羽以上；



年出栏肉牛 50 头以上；年出栏肉羊 100 只以上；年存栏奶牛 1

00 头以上。

五、禁养区划分范围

1.县城规划区及镇政府所在地及周边外延 500 米区域；

2.学校、文教科研区、医疗区等人口集中区及周边外延 500

米区域；

3.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县城、镇、村集中式生活饮用

水水源地，以水源井为中心半径 30 米范围内）、风景名胜区及

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

4.其他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规定的区域。

六、保障措施

（一）严格责任落实。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方案是保护和改

善我县农村生态环境，保证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依据，

各镇（园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开展畜禽养殖场排查活动，

摸清底数，掌握情况，制定具体工作措施，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落实。

（二）严格行政执法。县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大环保执法力度，

依法严厉查处污染环境的养殖场。各类畜禽养殖场要按规定进



行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验收及排污申报登记，按《排污

许可证》核定的排放总量排放污染物，对未经环境影响评价、

“三同时”验收及未进行审报登记的畜禽养殖场，依法进行处

理。

（三）强化宣传引导。各镇（园区）、各有关部门要充分利

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宣传活动。

要加大面向农村宣传的力度，及时报道对环境造成严重影响的

畜禽养殖污染事件和治污典型，营造良好的工作舆论环境。

(四)强化属地管理。各镇（园区）要严格按照濉溪县畜禽养

殖禁养区划分方案，结合本辖区发展规划，把好畜禽规模养殖

户发展关口，实现畜禽养殖业适度发展，严禁出现 “先污染，

后治理”现象。

（五）加强部门合作。县发改、生态环境、农水、自然资源

和规划、住建等部门要各司其职，加强配合，在规划、立项、

审批畜禽养殖项目时，严格审批程序，切实推进我县畜禽养殖

业持续健康发展。


